关于印发《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管理暂行办法》和《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建设[2000]126号
关于印发《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管理暂行办法》和《建筑幕墙
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建设[2000]1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计划单列市建委（建设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务院有关部门，总后营房部：
　　为加强对轻型房屋钢结构和建筑幕墙工程设计市场的规范化管理，提高其设计水平，保证其设计质量，现将《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管理暂行办法》和《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管理暂行办法》印发你们，请认真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和建议请告建设部勘察设计司。轻型房屋钢结构和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的具体申报工作另行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年六月三十日
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市场的规范化管理，提高其设计水平，保证其设计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勘察和设计单位资质管理规定》规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活动的，应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资质适用于网架、网壳，单层刚架、排架，多层框架，压型拱板等轻型房屋钢结构的设计。除已取得建筑工程设计甲、乙级资质的单位外，从事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的单位，须取得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资质证书后，方可承担相应的业务。
　　第四条　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等级分为甲级和乙级（压型拱板最高为乙级）；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等级分为1级和2级。分级标准见附件一、附件二。
　　取得甲级专项资质的设计单位可承担国内轻型房屋钢结构1级和2级工程的设计业务。
　　取得乙级专项资质的设计单位可承担国内轻型房屋钢结构2级工程的设计业务。
　　第五条　已取得建筑工程设计甲、乙级资质的单位，可分别承担本办法规定的相应等级专项资质的设计业务，不须另行申报专项资质。
　　具有从事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条件的轻型房屋钢结构企业，可按本办法申报专项资质。
　　第六条　当轻型房屋钢结构为非建筑主体时，轻型房屋钢结构的设计单位要依据建筑主体设计单位提供的建筑物基本资料，进行轻型房屋钢结构设计。在设计前，双方应当以书面形式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积极配合，完成工程设计任务。
　　第七条　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的专项资质由建设部统一管理。有关的具体工程可由建设部委托有关协会承担。
第二章　资质申报和审批
　　第八条　申请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的单位，应提交下列申报材料：
　　1.资质申请表一式四份；
　　2.批准设立单位的文件和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单位法定代表人和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技术主管人的简历及任命（聘任）文件（复印件）；
　　4.当年在职人员的正式统计表，技术骨干的毕业证书、职称证书、执业资格证书及人事关系证明（复印件）；
　　5.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质保体系认证（合格）证书；
　　6.单位的章程和有关管理的规章制度；
　　7.单位的业绩和社会信誉证明材料（业主或用户意见书）。
　　第九条　申请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的单位，应按隶属关系将申报材料报送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行业协会进行初审、核实，再报送建设部。建设部按规定程序进行审查后，公布审查通过的单位，并颁发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资质证书。
　　第十条　新设立的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单位可申请专项资质暂定经。暂定级为乙级，有效期2年。期满后，由申请单位报建设部复查，合格者由建设部换发正式专项资质证书；不合格者限期整改或收回证书。新设立单位申请专项资质时，主要对《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资质分级标准》中规定的法人资格、资产规模、人员要求和技术装备要求、管理要求进行审核，对业绩要求不作为必要条件。
　　第十一条　取得乙级专项资质的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单位，在两年中独立承担过不少于5项工程等级接近1级的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的设计（附件二，注3），并已建成且无设计质量事故，可申请甲级临时证书，有效期2年。期满后可提出转正申请，经审查合格后核发正式证书。
第三章　资质管理和监督
　　第十二条　对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资质，实行总量控制，动态管理。
　　第十三条　在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的设计文件上，应注明专项资质证书的等级及编号，并加盖注册设计人员的执业专用章。
　　第十四条　取得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资质证书的单位，只能从事证书中规定的设计业务。持证单位不得向无证单位或个人提供设计图章、图签；不得私拉无证单位的人员为其进行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违者按有关规定处理，直至吊销专项资质证书，并在两年内不得重新申请。
　　严禁不具备设计资质的单位从事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的设计。
　　第十五条　取得资质证书的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单位如发生分立或合并，应在重新获得工商管理部门核准名称后三十日内，按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重新办理专项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第十六条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开展业务的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分支机构，应按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单独申请专项资质证书。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分支机构，不得以分支机构名义承担业务，只能以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所属单位名义承担业务、提供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文件、资料及收取费用等。
　　第十七条　离退休的工程技术人员，只能应聘在一个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单位从事设计业务。从外单位聘用离退休设计人员时，受聘人应由原单位出具符合外聘条件的证明，并与聘用单位签订不少于二年的聘用合同。聘用的离退休人员可作为设计单位申请专项资质的条件，但作为单位技术骨干的离退休人员数量，不得超过该设计单位技术骨干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离退休人员不宜担任聘用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第十八　条院校所属的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单位，因工作需要而聘请在职教师从事设计业务时，必须实行定期聘任制度，办理聘任手续，聘期不少于二年。定期聘用教师的人数不得超过该设计单位技术骨干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教师应从事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业务期间，不得再兼职从事与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无关的教学等其它活动。
　　第十九条　对采用欺骗、隐瞒等手段取得专项资质证书的设计单位，由建设部吊销其证书，并在两年内不得重新申请。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未作规定的事项，应按照建设部令第60号《建设工程勘察和设计单位资质管理规定》和建设部令第65号《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在中国境内从事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的外国独资企业，申请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资质时，将根据国家有关设计市场管理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一：
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资质分级标准（暂行）
　　甲级专项资质设计单位
　　一、法人资格和资产规模
　　具有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有一定的资产规模和赔偿能力，生产企业注册资本金不少于1500万元人民币。
　　二、人员要求
　　（1）单位设有工程结构专业的总工程师；
　　单位有工程系列职称结构专业、建筑学专业和焊接专业的技术骨干人员不少于8人，其中聘用的离退休人员或在职教师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技术骨干人员中，从事钢结构设计人员不少于6人，建筑学设计人员不少于1人，焊接专业设计人员不少于1人。且其中结构和建筑学专业的高级设计人员不少于3人，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不少于2人。
　　技术骨干人员是指人事关系在本单位或经合同聘用，具有高级职称，或具有中级职称且从事建筑结构工程设计实践10年以上的设计人员。
　　（2）总工程师应符合下列条件：
　　①具有工程系列高级职称；
　　②从事钢结构工程设计业务5年以上；
　　③曾主持不少于3项1级的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并已建成，质量合格；
　　④具有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
　　（3）高级设计人员应符合下列条件：
　　①具有工程系列高级职称；
　　②熟悉有关轻型房屋钢结构的设计标准，能独立承担结构工程设计；
　　③掌握轻型房屋钢结构铁设计软件，能独立进行操作；
　　④曾完成不少于2项1级的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并已建成，质量合格。
　　三、业绩要求
　　单位在申报的业务范围内，承担过不少于3项1级的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并已建成，无设计质量事故。
　　四、技术装备要求
　　（1）各结构类别，拥有两套以上经厅局级以上有关主管部门或相当机构主持鉴定过的钢结构设计与绘图软件，其中一套以上是国际普遍认可的。技术骨干人员中，有二分之一以上人员能掌握软件的使用；
　　（2）计算机数量不少于6台，其应用水平达到建设部规定的甲级建筑工程设计单位的考核标准。
　　五、管理要求
　　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符合ISO9000系列标准且取得认证证书，或制定了相应的质量管理制度，并付诸实施。
　　乙级专项资质设计单位
　　一、法人资格和资产规模
　　具有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有一定的资产规模和相应的赔偿能力，生产企业注册资本金不少于800万元人民币。
　　二、人员要求
　　（1）单位设有工程结构专业的总工程师；
　　单位有工程系列职称的建筑结构专业、建筑学专业技术骨干人员不少于5人，其中聘用的离退休人员或在职教师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技术骨干人员中，从事建筑钢结构设计人员不少于4人，其中，建筑结构专业的高级设计人员不少于2人，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不少于1人。
　　（2）总工程师应符合下列条件：
　　①具有工程系列高级职称；
　　②从事钢结构工程设计业务3年以上；
　　③曾主持不少于3项2级或1级的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并已建成，质量合格；
　　④具有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
　　（3）高级设计人员应符合下列条件：
　　①具有工程系列高级职称；
　　②熟悉有关轻型房屋钢结构的设计标准，能独立承担结构工程设计；
　　③掌握轻型房屋钢结构的设计软件，能独立进行操作；
　　④曾完成不少于1项2级或1级的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并已建成，质量合格。
　　三、业绩要求
　　单位在申报的业务范围内，承担过不少于3项2级或1级的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并已建成，无设计质量事故。
　　四、技术装备要求
　　（1）各结构类别，拥有一套以上经厅局级以上有关主管部门或相当机构主持鉴定过的钢结构设计与绘图软件。技术骨干人员中，有二分之一以上人员能掌握软件的使用。
　　（2）计算机数量不少于4台，其应用水平达到建设部规定的乙级建筑设计单位的考核标准。
　　五、管理要求
　　单位制定了系统的质量管理制度，并付诸实施。




[bookmark: _GoBack]附件二：
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等级划分（暂行）
	工程等级
	结构类别
	单项工程特征

	1级
	网架、网壳等
	最小边跨度≥60m

总建筑面积≥15000平米

	
	单层刚架、排架，多层框架等
	单跨跨度≥36m(刚架)

层数≥7(框架)

总建筑面积≥15000平米

	2级
	网架、网壳等
	最小边跨度〈60m

总建筑面积〈15000平米

	
	单层刚架、排架，多层框架等
	单跨跨度〈36m(刚架)

层数〈7(框架)

总建筑面积〈15000平米

	
	压型拱板
	跨度≤36m


注：
　　1.单项工程特征中有两项指标时，只需符合其中一项。
　　2.单层刚架指主要梁、柱节点为刚接的单层结构。单层排架指梁（或桁架）、柱节点为铰接的单层结构。多层框架指梁、柱节点为刚接或铰接的多层结构。排架的跨度不作为工程等级划分的指标。
　　3.工程等级接近1级，是指网架、网壳最小边跨度≥54m，单层刚架单跨跨度≥30m，框架层数为6层。
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建筑幕墙工程设计市场的规模化管理，提高其设计水平，保证设计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和设计单位资质管理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筑幕墙工程设计活动的，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专门从事建筑外围护结构的下班幕墙、金属幕墙、石材幕墙、组合幕墙以及采沅屋顶等工程的设计活动及对该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设立甲、乙两级，原则上不设丙级。边远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有必要设置丙级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的，须经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建设部同意后，方可设置。分级标准可参照本标准编制，报建设部备案。
　　丙级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由所在地区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丙级专项资质承接的业务范围仅限当地使用。
　　第五条　建筑幕墙设计单位应依据建筑主体设计单位提供的建筑物基本性能从事幕墙的总体设计，同时要与建筑主体设计单位协作，明确双方的分工、义务和责任，并与其积极配合共同完成工程设计任务。
　　第六条　建设部负责甲、乙级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的统一管理和审批工作。
　　有关具体工程可由建设部委托的有关协会承担。
第二章　资质的申报和审批
　　第七条　申请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时，应按照建设部《建设工程勘察和设计单位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第60号部长令）中第十一条的规定，提供下列资料：
　　（一）　资质申请表一式四份；
　　（二）　单位批准设立文件；
　　（三）　法定代表人和主要技术负责人的简历及任命（聘任）文件；
　　（四）　当年在职人员的正式统计表、技术骨干的职称证书、毕业证书、人事关系证明及执业资格证书。
　　（五）　注册资本、工作场所和技术装备；
　　（六）　单位章程和有关管理的规章制度；
　　（七）　提供符合申请等级的建筑幕墙工程设计资料（竣工验收报告、用户意见、工程获奖证书、提供一项典型幕墙工程的设计图纸及设计计算书）；
　　（八）　其他需要出具的证明或资料。
　　第八条　申报、审批：
　　（一）　申请单位按隶属关系报国务院有关专业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行业协会进行初审、核实后再报送建设部。
　　（二）　建设部按规定程序进行审查，发布文件，对审查合格单位颁发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证书。
　　第九条　建设部对通过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的单位核发临时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证书（对通过的新设立单位核发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2年。期满后，须向原发证机关提出转正申请，经审核，符合要求的可核发正式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证书。
　　第十条　对于已经取得乙级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正式级别2年以上的单位，在两年中独立承担过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不少于5项，高度在60米以上（竣工并验收），未发生设计质量事故，可以提出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的升级。
　　第十一条　新设立的建筑幕墙设计单位可申报专项资质暂定级，暂定级最高为乙级，有效期2年。期满后，应按期转正，持证单位应按隶属关系向国务院有关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同意后由该主管部门向建设部提出转正申请，经审查合格，由建设部换发正式资质证书；不合格的，将按有关规定给予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吊销资质证书。
　　对于新设立的建筑幕墙设计单位的工程设计专项资质审核，主要对《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分级标准》中人员要求、法人资格和资质规模（可提供工商预核准名称和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的材料）、技术装备、管理要求等项目进行考核。对业绩要求、获奖项目要求、标准规模内容的编制要求、单位成立年限要求等项目不作为必要条件。
第三章　专项资质的管理和监督
　　第十二条　建设部根据建筑幕墙市场供求情况对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实行总量控制，动态管理。
　　第十三条　凡取得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的单位应按有关规定参加年检，年检内容按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分级标准（暂行）执行，年检程度按建设部《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年检管理办法》（建设[1999]17号）文的有关规定进行。
　　第十四条　严禁无证单位从事建筑幕墙工程设计。取证单位应在其资质范围内从事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不得超越使用。
　　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证书仅限本单位使用，任何单位不得出卖、借用或者挂靠。违者将按建设部资质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直至吊销专项资质证书，并在两年内不得重新申请。
　　第十五条　取得专项资质证书的单位如发生分离、合并或变更，应在获得工商核准名称后一个月内，按隶属关系向国务院有关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其审查同意后由该主管部门向原发证机关提出申请，办理专项资质变更手续。
　　第十六条　取证单位聘任的离退休工程技术骨干，只能在一个单位认聘并与该单位签订不少于两年的聘用合同，且不得兼聘。
　　第十七条　对于采用欺骗、隐瞒等手段取得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的单位，一经发现，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两年内不得重新申请。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筑幕墙设计活动的外国独资企业申请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将根据国家有关设计市场管理的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分级标准（暂行）
　　一、总则
　　1.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建设工程勘察和设计单位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第60号令）的原则，及有关建筑幕墙工程的质量安全管理规定，结合建筑幕墙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标准。
　　1.2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分级标准是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筑幕墙设计活动的单位资质等级的划分和认定。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外围护结构的玻璃幕墙、金属幕墙、石材幕墙、组合幕墙以及采光屋顶等建筑幕墙工程。其他类型的建筑幕墙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二、分级标准
　　2.1甲级
　　2.1.1法人资格和资产规模：
　　具有企业法人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有一定的资产规模和相应的赔偿能力。幕墙设计生产企业注册资本金不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
　　2.1.2人员要求：
　　①本单位专业设计人员中从事建筑幕墙设计的技术骨干不少于20人（返聘的离退休人员不得超过20％）；其中建筑类专业（建筑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不少于8人，机械类专业不少于10人，以及其他相关工程类专业技术人员2人。
　　②单位的技术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从事建筑幕墙设计、施工的管理经历。
　　③必须实行总工程师负责制，总工程师具有高级职称或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有5年以上建筑幕墙设计、管理工程经历。
　　④至少有5名，从事本专业5年以上的高级工程师或高级建筑师（其中返聘人员不得超过2人）。
　　⑤至少有10名，从事本专业5年以上的中级技术职称的技术骨干。
　　2.1.3业绩要求：
　　单位具有5年以上从事过建筑幕墙工程设计活动的工作资历。有专门的设计机构，独立承担过10项高度在100米以上（竣工并验收）的建筑幕墙工程，未发生过设计质量事故。
　　2.1.4技术装备及应用水平：
　　幕墙工程设计、施工图纸，CAD出图率100％；
　　方案设计、可行性研究，CAD出图率100％；
　　有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系统；
　　具有完善的工程计算机辅助设计，管理网络系统。
　　2.1.5管理要求：
　　设计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完善的质量保证管理体系。
　　2.1.6获奖要求：
　　获得省、部级以上的优质工程奖或优秀工程设计奖，不少于4项。
　　2.1.7其他要求：
　　参加过国家、行业、地方本专业的标准、规范、标准设计图体、定额的编辑和审定工作。
　　具有独立设计开发新产品能力，近两年内自行研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不少于5项；
　　2.2乙级
　　2.2.1法人资格和资产规模：
　　具有企业法人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有一定的资产规模和相应的赔偿能力，幕墙设计生产企业注册资本金不少于500万元人民币。
　　2.2.2人员要求：
　　①本单位专业设计人员中从事建筑幕墙设计的技术骨干不少于10人（返聘的离退休人员不得超过20％）；其中建筑类专业（建筑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不少于4人，机械类专业不少于5人，以及其他相关专业技术人员1人。
　　②单位的技术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的从事建筑幕墙设计、施工的管理经历。
　　③必须实行总工程师负责制，总工程师具有高级职称或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有5年以上建筑幕墙设计、管理工作经历。
　　④至少有2名，人事建筑幕墙工作5年以上的高级工程师或高级建筑师（不得是返聘人员）。
　　⑤至少有5名，从事建筑幕墙工作5年以上的中级技术职称的技术骨干。
　　2.2.3业绩要求：
　　具有5年以上从事过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任务的工作资历。有专门设计机构并独立承担过5项，高度在60米以上（竣工并验收）的建筑幕墙工程，工程未发生过设计质量事故。
　　2.2.4技术装备及应用水平：
　　设计、施工图纸，CAD出图率不低于80％；
　　方案设计、可行性研究，CAD出图率80％；
　　有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系统；
　　具有较完善的工程计算机辅助设计能力，初步建立管理网络系统。
　　2.2.5管理要求：
　　设计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完整的质量保证管理体系。
　　2.2.6获奖要求：
　　获得省、部级以上的优质工程奖或优秀工程设计奖，不少于2项。
　　2.2.7其他要求：
　　具有独立设计开发新产品能力，近两年内自行研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不少于3项；
　　三、承担任务范围
　　3.1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格的单位可以在全国范围承担各种类型和高度的建筑幕墙工程专项设计。
　　3.2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乙级资格的单位可以在全国范围承担高度在80米以下的各类建筑幕墙专项设计。
　　四、附则
　　4.1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各有关单位的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一律按本标准认定。
　　4.2过去颁发的有关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分级标准中，凡与本标准抵触的，一律以本标准为准。
　　4.3本标准由建设部勘察设计司负责解释。

